
學校類型

申請類別

(計畫資格保留/

續聘外籍英語教

學人員/更換外籍

英語教學人員或

變更學校/新辦)

申請員額

(不重複核配為

原則)

推薦序
國教署

核配人數

備註:

1.請包含續辦學校及計畫資格保留學校。

2.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調整增列。

附件4

○○縣（市）112學年度擴大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計畫(一般性補助款外師、計畫型補助款外師、全時外籍英語教學

助理)人數及任教學校一覽表

112
國教署

協助引進

推薦核配學校名稱

國中

國小


